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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租金補貼申請審查規範 

一、 依三百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作業規定及公益出租人資

格認定作業要點辦理 

二、 補件流程 

依「審查標準及處理方式」須請申請人補件者，按下列流程辦理： 

(一) 電話：通知 1次。 

(二) 簡訊：通知 1次，統計至當天下午 4時，依序發送。 

(三) 發函：簡訊通知 7日內未補件完成，即發補件公文。 

(四) 若依本規範審查合格後，遭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下稱國土署)

「覆核退件」者，前開補件公文載明：臺端申請案經本府

依「三百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作業規定」複審

合格，惟國土署新莊辦公室(詳補件公文附件)，依未經公

告之「300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作業審查審查手

冊」認定應退(補)件，請依限補件，詳情請洽國土署新莊

辦公室：(02)8995-5070，或洽國土署陳情：服務熱線 1996。 

(五) 依「租金補貼補件資料製作說明(113.1.18版)」提供公文

參考附件。 

(六) 列管： 

1. 發函補件應於「補件公文辦理進度列管表」更新。 

2. 依送達證書時間，送達翌日起逾 7天未補件，應駁回。 

3. 送達證書未寄回者，應每半個月向郵局洽詢索取。 

三、 租金補貼審查標準及處理方式 

1. 名詞定義 

(1) 單方：指承租人或出租人 

(2) 雙方：指承租人及出租人 

(3) 簽章：指簽名或蓋章 

(4) 租約：指定期租賃契約 

2. 審查標準及處理方式 

 



113.2.19 版(自 113.2.26適用) 

2 
 

類
別 

編
號 

應補件 

態樣 
審查標準及範例 處理方式 

租
約 

1 必要資訊
缺漏 

1. 出租人姓名 

(電腦打字、簽章皆可) 

2. 承租人簽名或蓋章 

3. 承租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居
留證統一證號 

4. 租賃房屋地址 
(符合作業規定第5點第1款
略以：「租賃契約如載有用
途，應包括居住使用，且建
物用途應符合下列各目規定
之一： 
1.具房屋稅籍且依房屋稅單
或稅捐單位證明文件所載全
部或部分按住家用稅率課徵
房屋稅。 
2.不符前目規定之已保存登
記建築物，建物登記主要用
途含有「住」、「農舍」、「套
房」、「公寓」或「宿舍」字
樣。 
3.無房屋稅籍之未保存登記
建築物，應由申請人切結確
有租賃房屋作居住使用之事
實，並檢附申請日前半年內
繳納自來水費、電費證明、
門牌證明或村里長證明。」) 

5. 租賃金額 

(每月租金上限45,000元) 

6. 租賃期限 

(超過20年，以20年認定) 

  

與標準不符，應
補件 

註： 

1. 作業規定未規
定租約應出租
人簽章 

2. 民法153條，雙

方同意契約即
成立，不以雙
方是否簽署為
要件 

3. 既以作業規定
審查，虛偽不
實應由申請人
負擔 法律責
任，而應要求
承租人簽章 

2 必要資訊 記載內容應清晰可辨識 應補件 



113.2.19 版(自 113.2.26適用) 

3 
 

類
別 

編
號 

應補件 

態樣 
審查標準及範例 處理方式 

模糊 

3 必要資訊
經塗改、
變更、刪
除 

例： 

1. 必要資訊1. 

2. 必要資訊2.3. 

3. 除必要資訊1.2.3.外 

1. 免補件 

2. 應補件承租人
簽章 

3. 應補件單方簽

章 

4 電腦打字
租約未簽
章 

例： 

1. 必要資訊1. 

2. 必要資訊2. 

1. 免補件 

2. 應補件 

5 補件後租
賃契約與
原契約為
不同份 

滿足必要資訊即可。 免補件 

 

出
租
人 

6 無出租人
(不限頁
面)姓名 

同必要資訊1. 應補件 

7 出租人欄
位刪改出
租人 

同編號3 免補件 

8 出租人僅
有代理人 

同必要資訊1. 免補件 

註： 

1. 依公益出租
人資格認定

作 業 要 點 §
2，住宅所有
權人或房屋
納稅義務人
將住宅出租
予符合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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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編
號 

應補件 

態樣 
審查標準及範例 處理方式 

補 貼 申 請
者，得由本府
逕為認定公
益出租人 

2. 租約未載明
所有權人(載
明即可，無須
所有權人親
簽)將導致所
有權人無法
認列為公益
出租人，影響
其稅賦減免
權益，建請註
記原所有權
人姓名 

9 出租人為
學校 

1. 國立學校宿舍為政府興辦之
出租住宅，不得申請租金補
貼 

2. 私立學校宿舍租約滿足編號
1必要資訊即可 

1. 應駁回 

2. 與 標 準 不
符，應補件 

註： 

1. 依作業規定
第 5 點 第 5
款：「不得為
住宅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
社會住宅及
政府興辦之
出租住宅。」 

印
章
類
別 

10 印鑑章以
外之原子
章、連續
章 

不限制印章類別。 免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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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編
號 

應補件 

態樣 
審查標準及範例 處理方式 

承
租
人 

11 承租人非
申請人 

1. 承租人非申請人，亦非申請
人之家庭成員。 

2. 承租人為申請人之家庭成
員。 

1. 應駁回 

2. 應補件，變更
為申請人 

 12 承租人及
出租人簽
名欄位有
誤 

 例 1：  

娜娜子 新之助 

出租人：新之助 承租人：娜娜子 

例 2：  

承租人 出租人 

出租人：新之助 承租人：娜娜子  

 例 3：  

承租人 

       乙方保證人：新之助 

1. 免補件 

2. 免補件(有客觀
事實佐證者) 

3. 應補件，同編
號3 

 

租
賃
地
址 

13 不同申請
案租賃地
址重複 

相同租賃地址，但以不同份租
約提出申請者。 

免補件 

14 租賃地址
經塗改、
變更、刪
除 

例： 

1. 文字直接劃掉塗改 

應補件，同編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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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編
號 

應補件 

態樣 
審查標準及範例 處理方式 

2. 用修正液或立可帶塗改 

  

15 未填寫行
政區 

可透過客觀資料查明，如申請
書、戶籍地址等 

免補件 

16 未填寫縣
市 

同上 免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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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編
號 

應補件 

態樣 
審查標準及範例 處理方式 

17 租賃地址
樓層未填
寫 

1. 透天厝無需填寫 

2. 公寓、大樓或華廈應填寫 

3. 若申請人主張因避開4樓諧
音，應於租約說明 

 

1. 免補件 

2. 應補件，同編
號3 

3. 應補件，同編
號3。 

18 租賃地址 

有誤、未
填寫、查
無門牌 

滿足必要資訊4. 

例: 

1. 中山北路二段，誤寫為中山
北路 

2. 建國路150號誤寫為1500號
(無此門牌) 

應補件，同編號3 

19 同一份租
約承租兩
個租賃地
址 

應於租約擇一提出申請，並註明
該申請地址租金金額 
 

應補件，同編號3 

20 租約與申
請書之租
賃地址不
同 

1. 以租約所載為主 

2. 明顯可判定租約有誤者 

 

1. 免補件 

2. 應補件，同編
號3 

21 前後租約
地址不同
(搬家) 

例： 

1. 租期延續且未重疊 

2. 租期重疊 

3. 租期中斷 

1. 免補件 

2. 應補件租金
補貼租賃契
約變更申請
書 

3. 免補件，補貼
期間未租賃
房屋，不予核
撥租金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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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編
號 

應補件 

態樣 
審查標準及範例 處理方式 

22 租賃地址
欄位填錯 

租約為固定格式，如： 

ˍˍ路ˍˍ號ˍˍ樓之ˍˍ 

欄位填錯，可透過客觀資料佐證
(如稅籍、建謄)，且查無其他地
址 

例： 

1. 租約：22號5樓-22號 

正確：5樓之22 

2. 租約：51號6樓之2 

正確：51之2號6樓 

符合前述標準者即可 

免補件 

23 租約地址
與查「稅
籍」、「建
謄」、「村
里街路門
牌查詢」
不一致 

以下列順序查調： 

1. 具稅籍、建謄 

2. 無前者，僅村里街路門牌 

 

認定方式如下： 

例1：  

租約：「力行路2號39樓」 

(1) 得「力行路2號」，以此門牌
認定，免補件 

(2) 得各樓層門牌，以「力行路2
號39樓」認定 

  

例2： 

租約：「力行路 3號 902室」 

1. 免補件 

2. 應補件，具門
牌證明，僅需
「切結確有
租賃房屋作
居住使用之
事實」，依編
號24認定 

註 

1. 違建既經立
法放寬得申
請補貼，應無
需向建管單
位查調保存
登記與否，逕
以「村里街路
門牌查詢」認
定是否具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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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編
號 

應補件 

態樣 
審查標準及範例 處理方式 

(1) 得「力行路3號」，以此門牌
認定 

(2) 得「力行路3號」至「力行路
3號9樓」各樓層門牌，以「力
行路3號」認定(應符合「住」
使用) 

牌，加速審查
保障申請人
權益 

2. 「樓層」(除
狀況2，門牌
以樓層命名
外)及「房號」
係主觀人為
定義，不應作
為未保存登
記之認定條
件 

3. 既以作業規
定審查，虛偽
不實應由簽
認契約之申
請人負擔法
律責任 

24 切結確有
租賃房屋
作居住使
用之事實 

依下列順序認定具居住使用： 

1. 租約載有「居住」用途 

2. 查「二代市政資料庫」設有
戶籍 

與標準不符，應補
件，於租約註明
「本房屋作居住
使用」，並單方簽
章 

註： 

1. 依「桃園市道
路命名及門
牌編釘作業
要點」第 10
點，有人居住
之 違 章 建
築，可向戶政
事務所申請
編釘門牌 

2. 另第11點，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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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編
號 

應補件 

態樣 
審查標準及範例 處理方式 

業用地設有
農業設施，因
通訊需要可
申請編釘門
牌，惟不得設
立戶籍，倘有
違規供居住
使用，門牌應
予廢止 

3. 違章建物既
可 編 釘 門
牌，僅需確認
該門牌是否
設立戶籍，具
戶籍即認定
有居住使用
事實 

無
房
屋
稅
籍
之
未
保
存
登
記
建
築
物 

25 未保存登
記建築物
未檢附證
明文件 

查「住補系統資料」無房屋稅
籍、建謄，應補件文件之認定： 

1. 切結確有租賃房屋作居住使
用之事實…狀況1 

2. 半年內繳納「自來水費」、「電
費證明」、「門牌證明」或「村
里長證明」之一： 

(1) 「自來水費」、「電費證明」
地址：「力行路2號」 
租約：「力行路2號3樓」 
…狀況2 

(2) 「門牌證明」： 

狀況1： 

依編號24認定 

狀況2： 
優先以機關查調
之狀況 3文件佐
證，查無則應補件 
地址與左列證明
不一致者，依編號
23認定 
 

狀況3： 

符合編號23者，免

補件 

 
狀況4~6： 

優先以機關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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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編
號 

應補件 

態樣 
審查標準及範例 處理方式 

門牌查詢系統頁面…狀況3 

門牌證明書…狀況4 

申請人自行檢附門牌照片 
…狀況5 

(3) 「村里長證明」…狀況6 

 

之狀況 3文件佐
證，查無則應補件 

註： 

作業要點未規定
須以稅務單位函
復認定稅籍，逕以
「住補系統稅籍
資料」認定稅籍即
可，加速審查保障
申請人權益 

 

租
賃
日
期 

26 租賃日期
塗改、變
更、刪除 

例： 

1. 有文字經塗、刪、變更之情
形 

2. 其他可明顯辨別經修改之文
字 

應補件，同編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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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編
號 

應補件 

態樣 
審查標準及範例 處理方式 

 

27 日的天數
大於該月 

例： 

1. 平年2月只有28天，期限至
112年2月29日，則自動認定
為28日。 

2. 若該年2月為閏月，期限至
113年2月30日，則自動認定
29日。 

免補件 

 

28 起租日期
為未來日
期 

租約起租日得為未來日期。 

例： 

申請人於112年8月15日申請，檢附之

租約起租日為112年9月15日，審查基

準日為112年8月15日，主辦機關核定

後，其租金補貼自租約起租日(112

年9月15日)起核撥。 

免補件 

29 租賃日期
期限超過
20年 

租期超過20年，認定為20年。 

 

免補件，系統應登
打至20年。 

註： 

依民法449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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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編
號 

應補件 

態樣 
審查標準及範例 處理方式 

「租賃契約之期
限，不得逾二十
年。逾二十年者，
縮短為二十年。」 

30 租賃期限
在本年度
開辦日前
已屆滿 

例： 

1. 申請人租約在申請日前已屆
期(無效租約)。 

2. 審核時租賃期屆滿。 

案例： 

(1) 申請人於112年8月15日申請，租

約期限至112年7月31日，為無效

租約。 

(2) 申請人於112年8月15日申請，租

約期限至112年9月10日，審查單

位於112年10月1日審核時，不以

期限為准駁依據，繼續審核，若

其他資格符合，於核定後通知補

件。 

1. 應補件，由協
辦機關通知補
件 

2. 應補件，倘其
他資格符合，
核定後由主辦
機關通知補件 

主
要
用
途 

31 租約載明
供居住以
外其他用
途 

租約如載有用途，應包括居住使
用(如供住家及店面或其他使
用)，且符合必要資訊4.。 

例： 

1. 租約用途未包含居住使用
(如美容工作室) 

2. 無課徵房屋稅，且建物登記
主要用途「僅供」營業、辦
公、店面等使用。 

與標準不符，應
駁回 

例： 

1. 應駁回 

2. 應駁回 

續
約 

32 續約未另
訂租約 

原租約任一頁載明續約起訖日
期，且單方簽章 

與標準不符，應
補件。 

33 另以紙張
寫上續約

1. 紙張抬頭應有租賃字樣 (不
可為借住契約書) 

與標準不符，應
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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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編
號 

應補件 

態樣 
審查標準及範例 處理方式 

日期 2. 符合必要資訊，即視為一份
完整租約 

租
金
金
額 

34 租金金額
有誤 

例： 

1. 經塗改、變更、刪除等 

2. 金額寫法為壹萬貳、八千五 

壹萬貳元→須改為壹萬貳「仟」元 

八千五元→須改為八千五「佰」元 

應補件，同編號
3。 

35 租金金額
寫半年為
多少元，
除以月份
無法整除 

換算每月金額，若無法整除時以
四捨五入計算 

免補件 

出
租
人
及
承
租
人
ID 

36 出租人欄
位ID有誤 

出租人為所有權人，其ID應與所
有權人相符，惟ID有誤仍得申請
租金補貼。 

免補件，視為無出
租人ID。 

註： 

1. 依公益出租人

認定資格作業
要點§3，應提
供所有權人姓
名及ID(公司
名 稱 及 統
編)，始得認定
公益出租人。 

2. 上開要點§5，
認定公益出租
人之有效期間
為申請日往前
推算至租約生
效日及往後推
算至租約到期
日，二者合計
最長不得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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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編
號 

應補件 

態樣 
審查標準及範例 處理方式 

二年。 

37 承租人身
份證字號
有誤 

同必要資訊3. 應補正，同編號3。 

公

司
行
號 

38 出租人未

完整記載
公司及負
責人(代
理人) 

同必要資訊1. 

應有公司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例： 

1. 公司名稱及代理人姓名 

2. 僅有公司名稱 

3. 公司名稱及負責人 (法
人)： 

出租人：A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B股份有限公司 

免補件 

例： 

1. 免補件 

2. 應補件，負責
人或代理人
姓名 

3. 免補件 

註： 

1. 同編號8、36 

2. 依公司法第
27條第1項，
公司之負責
人並不僅限
於自然人，法
人亦得為公
司之負責人。 

39 公司行號
印章非合
約專用章 

不限制印章類別，具公司及負責
人名稱即可，例公司大小章、統
一發票專用章。 

免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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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編
號 

應補件 

態樣 
審查標準及範例 處理方式 

40 租約內容
塗改、變
更、刪除 

同編號3 應補件，單方簽章
者，具公司章、負
責 人 ( 代 理 人 )
章，其中之一即可 

管
委
會 

41 出租人未
完整記載
管委會及
代表人
(代理人) 

同必要資訊1. 

應有管委會名稱及代表人(主
委)姓名 

例： 

1. 管委會名稱及代理人姓名 

2. 僅管委會名稱 

免補件 

例： 

1. 免補件 

2. 應補件，代表
人或代理人
姓名 

金
融
機
構
帳
戶
證
明
文
件 

42 金融機構
帳戶證明
文件資訊
不全 

檢附載有申請人戶名及帳號之
金融機構帳戶證明文件，且可清
晰辨識 

應補件 

43 申請書填
寫帳戶與
金融機構
帳戶證明
文件不一
致 

申請人應檢附與申請書相同之
金融機構帳戶證明文件。 

應補件： 

1. 補正申請書填
寫之金融機構
帳戶證明文件 

2. 變更為其他帳
戶，須補正： 

(1) 租金補貼金
融機構帳戶
變更切結書
_1120919版 

3. 申請人身分證
正面影本 

4. 指定人身分證
正面影本或戶
口名簿 

5. 變更後金融機
構存摺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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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編
號 

應補件 

態樣 
審查標準及範例 處理方式 

社
宅
租
約 

44 非民間租
約 

例： 

1.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得申請
租金補貼 

 

 

 

 

 

2. 承租政府興辦社會住宅，不

得申請租金補貼 

 

 

 

 

 

 

 

1. 免補件 

2. 應駁回 



113.2.19 版(自 113.2.26適用) 

18 
 

類
別 

編
號 

應補件 

態樣 
審查標準及範例 處理方式 

申
請
書 

45 紙本申請
書未簽章 

1. 第4-5頁「申請人簽名或蓋
章」欄位，應由承租人簽章。 

2. 「租金補貼撥入之帳戶」為
承租人者，免簽章。 

1. 與標準不符， 

「放棄政府其
他住宅協助，
不得重複接受
住宅補貼」以
下擇一補正： 

(1) 補正承租

人簽章 

(2) 補正「放棄
原有其他
補貼切結
書
_112.9.19
版」 

2. 與標準不符，
補正承租人簽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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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補件注意事項 

申請案經審查確認須駁回，不須再補件，例：租賃地址確認不符規

定，應直接退件。 


